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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召開 109 年第二次選訓委員 

會議議程(通訊會議) 

日期：109 年 2月 4 日星期二 
 
提案一：2020 東京奧運會亞洲區資格賽代表選手陪練需求調訓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 因應 2020 東京奧運會亞洲區資格賽代表選手陪練需求配合，以
達到最佳身心狀態，為國家爭取 2020 東京奧運參賽資格。 

二、 調訓日期自 109 年 2 月 9 日起至 109 年 4 月 30 日止。 
三、 公假人員課業不受三分之一限制。 
四、 陪練人員調訓名單如附件一。 
五、 本案提請選訓委員會審議後，報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通訊會議結果如下： 

一、 召集人    周桂名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二、 副召集人  程俊堅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三、 委員      張榮三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四、 委員      秦玉芳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五、 委員      婁自德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六、 委員      許夆池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七、 委員      宋玉麒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
提案二：擬聘請頭前國中(兼三民高中)教練劉聰達擔任 2020 東京奧運培訓
隊跆拳道項目教練。 
說明： 

一、 2020 東京奧運會亞洲區資格賽代表隊女子-57 公斤級選手羅嘉
翎為高中選手，為面對奧運亞洲區資格賽之高強度賽事之壓力，
為加強比賽場上信心，特意調訓頭前國中(兼三民高中)教練劉
聰達，進入國家培訓隊協助爭取奧運門票。(報告書如附件二) 

二、 調訓日期自 109 年 2 月 9 日起至 109 年 8 月 31 日止。 
三、 調訓單位：新北市頭前國民中學。 
四、 本案提請選訓委員會審議後，報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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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會議結果如下： 

一、 召集人    周桂名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二、 副召集人  程俊堅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三、 委員      張榮三   □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四、 委員      秦玉芳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五、 委員      婁自德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六、 委員      許夆池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七、 委員      宋玉麒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決議： 
一、 經國訓中心總教練口頭表示，劉聰達教練首要為協助亞洲區資

格賽之階段性教練為主軸，則依委員多數決議，照案通過。 
  

提案三：2020 亞洲錦標賽選手徐晧宸因傷勢嚴重，故由第二名選手遞補。 

說明： 
一、 亞洲錦標賽代表隊男子-54 公斤級選手徐晧宸，於 109 年 1月

31 日晚間，父親載他被停在路邊轎車開門造成左腳腳背受傷。 
二、 因受傷部位於足背關節處，且傷口長，影響日常行動及訓練。 
三、 總教練建議由第二名選手遞補。(報告書如附件三) 
四、 本案提請選訓委員會審議後，報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核備。 

通訊會議結果如下： 

一、 召集人    周桂名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二、 副召集人  程俊堅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三、 委員      張榮三   □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四、 委員      秦玉芳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五、 委員      婁自德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
六、 委員      許夆池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七、 委員      宋玉麒   □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決議： 
一、 亞洲跆拳道錦標賽需在 2月 15 日報名完畢。 
二、 徐晧宸選手受傷部位需在 2月 11 日才能進行拆線，而拆線過後

復原期需一至兩週之時間，進而影響訓練。  
三、 遞補選手為台中市西苑高級中學陳柏諺選手。 
四、 故由委員多數決議，照案通過。 

 


